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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1年6月17日

（2020）浙0102民初4253号
杭州快活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詹庭发、史生水、黄利

雷：本院受理原告殷丽、胡菲、刘志红、洪紫林、宣烨、裘秀群、陈
夏、翁童、陈颖、黄琼诉被告杭州快活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第
三人詹庭发、史生水、黄利雷、黄华杰、何莉莉公司解散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2
民初4253号民事判决书。案件受理费80元，公告费560元，
合计640元，由被告杭州快活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2116号

廖艳华、曹辛宁、何红婷：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相约西
湖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与被告廖艳华、曹辛宁、何红婷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保全
裁定书、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489号

黄文珠：本院受理原告汪振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106民初
4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3709号

杭州盛景公寓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要全诉杭
州盛景公寓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要求你立即支付租金和违约金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等。原
定于2021年8月1日上午9：00在本院上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改为2021年8月19日上午9：00在本院上泗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3631号

陈钢：本院受理原告张丽华与陈钢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
院3楼23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198号

杭州铭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任鋆诉你公
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送
达（2021）浙0106民初21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843号

杭州糖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洪祖林：本院受理原告原
告浙江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糖乾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洪祖林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独
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3楼2322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339号

杭州好房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明
新与被告杭州好房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106民初83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5854号之一

吴承寅：本院受理原告张俊、王银苹与被告吴承寅财产
损害赔偿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浙
0106民初58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33号

王文娟:原告徐佳楠与被告王文娟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33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10号

刘晓庆：原告杭州和且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刘晓庆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108民初4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20号

郑州雷柏商贸有限公司:原告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
司与被告郑州雷柏商贸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
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108民初420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21号

莫真江：原告李梓绮与被告莫真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42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43号
桐乡市石门逸帆电子产品商行:原告上海飞科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桐乡市石门逸帆电子产品商行、杭州阿里巴
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浙0108民初4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75号

白国宾：原告杭州和且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白国宾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108民初47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343号

孙健：本院对原告韩鸿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8民初134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孙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归还原告韩鸿鹏借款本金5000元;二、被告孙健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韩鸿鹏公告费65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
25元,由被告孙健负担(该费用原告已预交,其同意本院不再
退费,由被告直接支付给原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480号

广西吉雪商贸有限公司、陈静、谭志军：本院受理原
告仟金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2021)浙0108民初1480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件适用简易程序)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8月3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209号

刘莹莹：原告卢文琴与被告刘莹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8民初
52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769号

杭州阿享云新零售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佘君成诉
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0108民初57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解
除原告佘君成与被告杭州阿享云新零售有限公司于2019
年12月13日签订《趣叮咚合伙人合伙协议》;二、被告杭州
阿享云新零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返还原
告佘君成款项70000元;三、被告杭州阿享云新零售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佘君成公告费650
元。四、驳回原告佘君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原告佘君成负担375元,由
被告杭州阿享云新零售有限公司负担775元。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439号

於连忠：本院受理原告花飞、杭州小目标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与被告於连忠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1）浙0191民初4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85528元
及违约金（以85528元为基数，自2021年1月1日起至付清
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四倍计算）；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律师费9500元。受理费1096元，保全费976元，合计2072
元，由被告负担。被告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
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
理费。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12民初4824号

杭州奇沃建筑节能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恒
会达实业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12民初4824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为下:一、被告杭州奇沃建筑节能材料有限公司
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恒会达实业有
限公司货款17661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4958. 04元（暂计算
至2020年11月30日，之后的利息以176613元为基数，按
年利率5.775%继续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
杭州恒会达实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杭州
奇沃建筑节能材料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受理费3944元，减半收取1972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431
元，合计3403元，由被告杭州奇沃建筑节能材料有限公司负
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1872号

陈锡民：原告许卫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要求
你归还借款本金8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9月3日
上午9时在本院梅城法庭2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1548号
黎磊、浙江俊禧物资有限公司、浙江俊禧物资有限公司

兰溪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中心支公司与被告黎磊、浙江俊禧物资有限公司、浙
江俊禧物资有限公司兰溪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原
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一赔偿原告保险理赔款42378.11
元，并支付自2021年2月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
判令原告对被告二所有的车牌号为浙G0TG39车辆（发动
机号为182924430；车架号为LSGKE5418KW086317）
以拍卖、变卖等方式依法折价后所得款项优先受偿；3、判令
被申请人二、被申请人三队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4、判令三被申请人连带赔偿原告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
律师费2900元；5、判令三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证据材
料的期限为送达之日起后15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30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五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民初897号

新疆阿克代水电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西藏林芝江能
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布尔津华宁水电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西
藏林芝力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黄山南坑电站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宁波华宁围海工程有限公司、新疆阿勒泰华宁水电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邵自德、张福女、邵振宁、邵振航、邵梦
宁：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东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
华宁投资有限公司、新疆阿克代水电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西
藏林芝江能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布尔津华宁水电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西藏林芝力源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黄山南坑电站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宁波华宁围海工程有限公司、新疆阿勒
泰华宁水电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邵自德、张福女、邵振宁、邵
振航、邵梦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2民初897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5103号

马义琴（公民身份号码5105251964****2387）：本
院受理的原告姚海龙与被告马义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
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归
还原告欠款30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
9月21日上午8时3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5118号

周萍萍（公民身份号码3303271981****622X）：本
院受理的原告杨介前与被告周萍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
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偿
还借款本金13000元及利息30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21年9月21日上午9时0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3814号

天津市美邦车业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
海曙伟驰车料有限公司与被告天津市美邦车业股份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支付货款358065元；2.被告赔
偿原告利息损失80152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1年9月21日上午9时3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5089号

杨林（公民身份号码5107231983****0013）：本院
受理的原告华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杨林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
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
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
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返还原告20000元备用金并支付利息
（自2020年7月1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计419.20元）；2.被告返
还原告20000元业务接口并支付利息（自2020年7月1日
至实际履行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暂计419.20元）；3.被告支付原告支出的律师
费40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
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9
月21日上午10时0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7030号

杨林来（公民身份号码：5113211983****7252）：
本院受理的原告熊灿龙诉被告杨林来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
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被告向原
告支付拖欠工程款94600元；二、被告向原告支付上述款
项的利息5173元；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点（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初13049号

范正富（公民身份号码：332625********5319）：本
院受理的原告顾秀珍诉被告范正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03民
初130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范正富于本判
决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顾秀珍货款41000元及利息
（自2020年12月10日起以41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的1.5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
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
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
费825元，减半收取412.50元，财产保全费430元，公告
费650元，均由被告范正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本判决生效后，义务人应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自
动履行。如义务人不履行本判决确定义务的，权利人可自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期
间人民法院有权依法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搜查、拍卖、变
卖义务人的财产等强制措施；依据情节限制义务人高消费、
纳入失信名单，向社会公布并通报征信机构，依法予以信用
惩戒；对拒不履行的义务人，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罚款、拘留
等措施，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2961号

董安定（公民身份号码：4206241982****261X）：
本院受理的原告彭有峰诉被告董安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
民初29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董安定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归还原告彭有峰借款28800元，并支
付原告以28800元为基数按照起诉时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计算自
2021年3月1日起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
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
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
520元，减半收取计260元，由被告董安定负担。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2058号

汪进：本院受理原告杨伟诉被告汪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
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审判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诉讼材料。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9月2日8时45分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
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65号

阮氏雪娥：本院受理原告吕定芳与被告阮氏雪娥离
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05民初465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月28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998号

崔艳丽：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昆霖贸易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05民初99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1001号

彭称林：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昆霖贸易有限公司诉你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205民初100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1642号

安徽兴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蒋建福、刘泽明、李保国、
闫飞、刘洪涛、高立志、袁国真、袁生波、张争红：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融恒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安徽兴蒙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蒋建福、刘泽明、李保国、闫飞、刘洪涛、高立志、袁国真、袁
生波、张争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
方式无法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举证）通知书、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
料、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0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8月30日9时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2431号

俞乾华、帅国平：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天时任和物流有
限公司与被告俞乾华、帅国平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用民事
诉讼法规定的方式无法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告知独任审理通知

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自动履行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小
额转简易）等诉讼材料。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
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8月31日10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院将依法
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5破15号

2020年11月11日，本院执行局以宁波佳米辉工艺品
有限公司名下可供执行财产尚不能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将被
执行人宁波佳米辉工艺品有限公司的执行案件移送本院进
行破产审查。2020年12月7日，本院裁定受理宁波佳米辉
工艺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在宁波佳米辉工
艺品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宁波佳米辉工艺品有限公
司管理人向债权人报告了宁波佳米辉工艺品有限公司的情
况。现经宁波佳米辉工艺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查明，能确认的
债权金额为2005581.57元，未发现宁波佳米辉工艺品有限
公司名下有可供分配的财产线索。

本院认为：根据管理人查明的债务人宁波佳米辉工艺
品有限公司的财产状况及审查的债权债务情况，债务人已
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无资产来清偿全部债务，亦不存在重
整、和解之情形，宁波佳米辉工艺品有限公司符合破产条
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
裁定如下：宣告宁波佳米辉工艺品有限公司破产。本裁定
自即日起生效。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4252号

马超（公民身份号码：4112241990****1472）：本院
受理原告刘巍与被告马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
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50000元；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小港
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30日
13时40分在本院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3846号

张军政（公民身份号码：4104011969****1012）：
本院受理原告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北仑支公司与被告张军政、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市北仑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张军政立即赔
偿原告保险金损失11630元；要求被告永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市北仑支公司在保险范围内优先赔付以上款
项。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9
月3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4351号

田心波（公民身份号码：4331251985****7515）：
本院受理原告郑港诉被告田心波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
料。现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归还借款7700元，支付
房租费1200元和水电费6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9月3日9时
10分在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4312号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祺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泓
唯实业有限公司、深圳中轩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北京赛迪
凤凰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瑞华与被告宁
波梅山保税港区祺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泓唯实业
有限公司、深圳中轩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北京赛迪凤凰通
信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返还
原告本金100000元，借期内利息9000元；2.被告支付原
告逾期收益2250元（以50000为基数，自2021年1月7日
起按照合同约定的回购溢价率9.00%暂计至2021年7月
7日，以后按上述约定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被告支
付原告逾期收益2250元（以50000为基数，自2021年1
月17日起按照合同约定的回购溢价率9.00%暂计至
2021年7月17日，以后按上述约定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4.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9月9日9时00分在
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681民初6023号

占海旦、金伟英：本院受理原告诸暨市珊堂纸箱厂
（普通合伙）诉被告占海旦、金伟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定于2021年9月9日9：00在本院第三十二审判庭开庭审
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257号

蒋国强（公民身份号码3326211964****2235）：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海燕与被告蒋国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小转简转程裁定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
诉要求：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15000元及利息
3625元（15000元×10%÷12月×29月），共计18625
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年8月30日
上午9时0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